
丹阳市金龙涂料有限公司（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#厂房
	10.8m
	3F
	框架
	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2#厂房
	10.8m
	3F
	框架
	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。
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⑤层粉砂描述摇振反应、光泽反应、干强度、韧性有误，不符合GB50021-2001(2009版)第3.3.7条表3.3.7。

按非长期浸水条件，地下水对砼结构中钢筋具有微腐蚀性有误，不符合DGJ32/TJ208-2016第16.4.16表16.4.16。

其他

建筑场地环境类型属II类欠妥，应执行DGJ32/TJ208-2016省标。

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也应执行DGJ32/TJ208-2016省标。

②层粉土应有一定数量的标准贯入试验，因现场勘察阶段土工试验尚未完成，很难确定粘粒含量一定大于10%，会给是否液化的判定带来不能确定的可能性。

建议将1#、2#厂房基础形式采用柱下独基去掉，原因如下：1#厂房如采用柱下独基，则基础将落在两种工程性质相差很大的土层上，不均匀沉降很难控制；2#厂房因暗塘最深处达4.5m，且塘底为淤泥质粉质粘土，不具备放坡开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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